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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3103        证券简称：兆舜科技        主办券商：东莞证券 

 

东莞兆舜有机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交易标的为 1、2016年 1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刘金明和

陈芳爱人秦振海为公司在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贷款 200万元人民币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2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16年

1月 26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2、2016年 4月，公司高管陈芳、

李江华、刘金明和公司关联方秦振海、陈峰、郑秋云为公司在兴业银

行东莞分行贷款 25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500

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16年 3月 25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3、2016年 11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刘金明和公司关联方秦

振海、陈峰、郑秋云在平安银行东莞分行贷款 1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1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 1年。4、2016

年 12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拟在招商银行东莞分行贷款 3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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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3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

为 1年。 

(二)关联方关系概述 

1.陈芳女士为东莞兆舜有机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2.秦振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芳系夫妻关系。 

3.李江华女士为公司董事，系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芳女士

的弟媳。 

4.郑秋云与公司董事刘金明系夫妻关系。 

5.陈峰与公司控股股东陈芳系姐弟关系，与公司董事李江华系

夫妻关系。 

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12月 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关于确认公司银行借款及关联方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

联交易的议案》，因关联董事陈芳、李江华、刘金明回避表决，导致

参与该议案表决的无关联关系的董事不足 3人，根据《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该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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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姓名/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陈芳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

宁街凤凰城凤雅苑 3街

163号 

- - 

李江华 

增城市新塘镇广园东碧

桂园凤凰城凤翠苑 22街

26号 

- - 

刘金明 
东莞市中堂镇东城国际

5-501 
- - 

秦振海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永

宁街凤凰城凤雅苑 3街

163号 

- - 

陈峰 

增城市新塘镇广园东碧

桂园凤凰城凤翠苑 22街

26号 

- - 

郑秋云 
东莞市中堂镇东城国际

5-501 
- - 

(二)关联关系 

1.陈芳女士为东莞兆舜有机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2.秦振海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芳系夫妻关系。 

3.李江华女士为公司董事，系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芳女士

的弟媳。 

4.郑秋云与公司董事刘金明系夫妻关系。 

5.陈峰与公司控股股东陈芳系姐弟关系，与公司董事李江华系

夫妻关系。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2016年 1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刘金明和陈芳爱人秦

振海为公司在中国银行东莞分行贷款 2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担保金额：2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16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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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6年 12月 31日。 

2、2016年 4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刘金明和公司关联方

秦振海、陈峰、郑秋云为公司在兴业银行东莞分行贷款 250万元人民

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5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2016

年 3月 25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 

3、2016年 11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刘金明和公司关联方

秦振海、陈峰、郑秋云在平安银行东莞分行贷款 100万元人民币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1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 1年。 

4、2016年 12月，公司高管陈芳、李江华拟在招商银行东莞分行

贷款 300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300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为 1年。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由关联方无偿提供，不存在定价要求。 

五、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该四笔关联交易的真实目的是关联方无偿为公司贷款提供的连

带责任担保，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四次关联交易，关联方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并有利于解

决公司资金需求的问题，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且为公司扩大产能，

开拓市场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挂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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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东莞兆舜有机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 

 

东莞兆舜有机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2月 14日 


